
受贈財物(25案) 

臺南市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 106 年 11月受贈財物案件一覽表 

編號 登錄機關 餽贈人 登錄日期 事件內容 處理情形 

1 
本市政府勞

工局 
民眾黃○○ 106.11.3 

本局鄭○○於 106 年 11 月 2 日上午 9 時 30

分左右前往臺南市東區文○二街○號○樓進行

外勞訪視，該名外勞雇主於訪查結束後，主動

贈予兩份咖啡禮盒(內容物:咖啡粉共 16 包、小

型咖啡壺共兩只)，並表示該禮盒為其經營工廠

之贈品，非一般販售商品，經鄭員多次拒絕，

並表明無法收受任何形式之贈禮，雇主仍隨本

人下樓，並將禮盒放置在本人公務機車掛勾上，

並隨即離去。 

1、依「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」規定

登錄。 

2、查本案與外勞雇主之間仍具業務

決定、執行或不執行，可能產生

特定影響之關係。又檢視受贈財

物顯已超出新臺幣 500 元之價

值，顯非依法得收贈之情形，建

請業務單位退回或以轉贈勞工

職災個案或勞工房屋修繕個案

為宜。 

3、本案業已轉贈北○南家扶中心。 

2 
本市關廟區

公所 
民眾黃○○ 106.11.2 

建築師黃○○於 106 年 11 月 1 日上午 10 時

至本所詢問申請指定建築線事宜，並贈送農業

及建設課課長名匠咖啡兩盒。 

1、依「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」規定

登錄。 

2、本案贈送人與本所有業務往來(近

日內將申請指定建築線)，經本室

106年 11月 2日聯繫黃建築師，

其表示本室先將咖啡轉交本區

布○里里長，黃建築師將擇日至

里長處領回。 

3 
本市官田區

衛生所 
陳○○ 106.11.15 

106 年 7 月 12 日個案陳○○心肺衰竭死亡，

個案兒子陳○○申請行政相驗，基於感謝之意，

給予醫師一個紅包。 

醫師退回紅包並依公務員廉政倫理

規範登錄。 

4 
本市官田區

衛生所 
黃○○ 106.11.15 

106 年 8 月 27 日個案黃○○肺炎、高血壓死

亡，個案兒子黃○○申請行政相驗，基於感謝

之意，給予醫師一個紅包。 

醫師退回紅包並依公務員廉政倫理

規範登錄。 

5 
本市官田區

衛生所 
方○○ 106.11.15 

106年 10月 15日個案方○慢惡性黑色素瘤死

亡，個案兒子方○○申請行政相驗，基於感謝

之意，給予醫師一個紅包。 

醫師退回紅包並依公務員廉政倫理

規範登錄。 

6 
本市官田區

衛生所 
陳○○ 106.11.15 

106年 10月 22日個案李○○小腦惡性腫瘤死

亡，個案妻子陳○○申請行政相驗，基於感謝

之意，給予醫師一個紅包。 

醫師退回紅包並依公務員廉政倫理

規範登錄。 

7 
本市官田區

衛生所 
林○○ 106.11.15 

106 年 10 月 30 日個案林○○心肺衰竭、陳舊

性腦中風死亡，個案兒子林○○申請行政相驗，

基於感謝之意，給予醫師一個紅包。 

醫師退回紅包並依公務員廉政倫理

規範登錄。 

8 
本市官田區

衛生所 
林○○ 106.11.15 

106 年 10 月 26 日個案林胡○○心肺衰竭死

亡，個案兒子林○○申請行政相驗，基於感謝

之意，給予醫師一個紅包。 

醫師退回紅包並依公務員廉政倫理

規範登錄。 

9 
本市官田區

衛生所 
劉○○ 106.11.15 

106 年 10 月 26 日個案林○○肺炎、高血壓性

心臟病死亡，個案媳婦劉○○申請行政相驗，

基於感謝之意，給予醫師一個紅包。 

醫師退回紅包並依公務員廉政倫理

規範登錄。 

10 
本市南區衛

生所 
王○○ 106.11.23 

106 年 11 月 23 日本所護士莊○○的 TB 個案

王○○於關懷員盤○○到府訪視及都藥時，恰

巧個案女兒從國外回來且為感謝衛生所護士平

日關心，故請關懷員轉送一盒杏仁餅給護士莊

1、因受贈之杏仁餅禮盒未逾正常社

交禮俗標準，故分送予所內同仁

並將登錄表送衛生局政風室。 

2、依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登錄。 



編號 登錄機關 餽贈人 登錄日期 事件內容 處理情形 

○○，關懷員難以拒絕，回衛生所後交給護士，

護士並隨即交給兼辦政風人員處理。 

11 
本市南區衛

生所 
吳○○ 106.11.25 

106 年 11 月 25 日(星期六)值班時至安南區行

政相驗，結束後家屬拿出新台幣 1000 元，說

要做貼補油錢之用，已當場解釋不能收取且婉

拒，家屬可接受。 

1、已當場解釋不能收取且婉拒，家

屬可接受。 

2、依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登錄。 

12 
本市南區衛

生所 
尤○○ 106.11.25 

106 年 11 月 25 日(星期六)上午金○社區舉辦

癌症篩檢活動，檢查民眾尤○○為感謝一直打

電話邀約其作篩檢，故贈送自己種植的香蕉一

箱特別交代要轉交給衛生所，因協辦單位邱婦

產科難以拒絕，故篩檢活動結束後先轉交給衛

生所同仁，同仁於 11 月 27 日(一)上班後隨即

交給兼辦政風人員處理。 

1、因受贈之香蕉一箱金額未逾正常

社交禮俗標準，故分送予所內同

仁及實習學生並登錄表送衛生

局政風室。 

2、依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登錄。 

13 本府社會局 施○○ 106.11.3 

施姓民眾之子為本局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

心兒少保護案件之案主，案家為製作手工蛋捲、

鳳梨酥等糕餅販賣商，本局姚社工師於 11 月 3

日晚間至案家進行訪視，案父贈送自製之手工

蛋捲一包以表謝意，梁社工收受後依公務員廉

政倫理規範規定知會政風室處理。 

1、贈送人為兒少保護案件之家屬，

與本局有業務往來及指揮監督

等職務上利害關係，贈送之財物

市價未達新臺幣 500 元，依公務

員廉政倫理規範規定，係屬偶發

而無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且受贈

之財物市價在新臺幣 500 元以

下，得受贈之。 

2、依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登錄。 

14 本府社會局 黃○○ 106.11.28 

黃姓民眾之子為本局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

心兒少保護案件之案主，案父因個案服務受肯

定，為感謝本局社工師之付出，特地以郵寄方

式寄送三條蛋糕贈送給家防中心，該中心收受

後以電話連絡案父婉謝，惟蛋糕屬冷藏即時食

品，無法以宅配寄回，王社工師依公務員廉政

倫理規範規定知會政風室處理。 

1、贈送人為兒少保護案件之家屬，

與本局有業務往來及指揮監督

等職務上利害關係，贈送之財物

市價未達新臺幣 1000 元，依公

務員廉政倫理規範規定，對本機

關內多數人為餽贈，係屬偶發而

無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且其市價

總額在新臺幣 1000 元以下，得

受贈之。 

2、依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登錄。 

15 本府地政局 林○○ 106.11.7 

餽贈人林○○君係本市登記有案之合法地政士

目前申請不動產糾紛調處案件辦理中，於 106

年 11月 3 日 16:30左右至本科餽贈小蛋糕 30

份，經科長說明政風相關規定並堅持婉拒，惟

林君表示渠生日將至其為慶生用之說詞後旋即

將物品留置並離開。 

1、林君與本局有業務往來、指揮監

督等職務上利害關係，且餽贈物

總市價已逾廉政倫理規範規定

得受贈金額，故建議本局地籍科

轉贈社福機構，並辦理登錄事

宜。 

2、考量蛋糕屬生鮮食品未能久放，

於口頭報告政風室後，於同日晚

18:00 將蛋糕 30 份全數轉送至

臺南市○區開○路○○之○號

恩○中心臺南教會移做公益活

動之用，並經簽收在案。 

16 本府水利局 黃○○ 106.9.28 
本市北區大○里里長黃○○於 106 年 9 月 28

日贈送水果禮盒作為中秋禮品。 

本案係公務禮儀，業依公務員廉政

倫理規範登錄在案，並於 106 年 9

月 30 日轉贈社福機構。 



編號 登錄機關 餽贈人 登錄日期 事件內容 處理情形 

17 
本市柳營區

公所 
李○○ 106.9.18 

106 年 9 月 18 日上午 9 時左右，宏○工程技

術顧問有限公司負責人李○○，對於李區長到

任後積極任事，活絡本區工商發展不遺餘力，

甚表佩服，特贈送文旦 1 箱(6 個)，以表謝忱。 

1、本室於 106 年 9 月 18 日上午 9

時 30 分接獲區長告知，依據公

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12點規定，

本室於受知會後，予以登錄建檔

存查。 

2、另依據同規範第 4點但書第 3 款

前段規定，受贈之財物市價在新

臺幣五百元以下，且係偶發而無

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時，得受

贈之。 

18 
本市柳營區

公所 
辜○○ 106.9.5 

本(106)年 9 月 5 日下午 3 時左右，地○○文

化事業(股)公司副總經理辜○○，對於李區長到

任後積極任事，活絡本區工商發展不遺餘力，

甚表佩服，特贈送蛋捲 1 盒，以表謝忱。 

1、依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登錄。 

2、另依據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 4

點但書第 3 款前段規定，受贈之

財物市價在新臺幣五百元以下，

且係偶發而無影響特定權利義

務之虞時，得受贈之。 

19 本府教育局 黃○○ 106.9.30 

本市大○國中人事主任 106 年 9 月 29 日來電

表示，學校老師協助家長處理畢業生問題，家

長基於感謝於 106 年 8 月 14 日贈送百貨公司

禮券 6000 元，老師多次以電子郵件向家長表

示要退還禮券，家長再三婉拒，老師於 106 年

9 月 28 日向大○國中校長報告此事，校長請老

師通報人事主任並由人事主任處理禮券歸還事

宜。 

人事主任接獲老師通報後，來電本室辦理廉政

倫理事件登錄，並將登錄表、禮券寄至本室。 

1、本室於 106 年 9 月 30 日收到大

橋國中登錄相關文件，並於 106

年 10月 2日 16時 40分連絡家

長領回禮券，家長表示不方便至

教育局領取，希望能以郵寄方式

寄回，本室將以現金袋雙掛號方

式退還禮券。 

2、本件為畢業生家長向老師致謝而

贈送禮券，雖無職務上利害關

係，依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，受

贈財物金額已逾正常社交禮俗

3000 元之標準，應登錄備查並

退還受贈財物。 

20 本府社會局 黃○○ 106.10.13 

黃姓民眾之子為本局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

心兒少保護案件之案主，本局梁社工於 10 月

13 日晚間至案家進行訪視，案家贈送自種之西

瓜以表謝意，梁社工收受後依公務員廉政倫理

規範規定知會政風室處理。 

1、贈送人為兒少保護案件之家屬，

與本局有業務往來及指揮監督

等職務上利害關係，贈送之財物

市價未達新臺幣 500 元，依公務

員廉政倫理規範規定，係屬偶發

而無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且受贈

之財物市價在新臺幣 500 元以

下，得受贈之。 

2、依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登錄。 

21 本府水利局 
耀○營造有限

公司 
106.10.26 

林○○科長於 10 月 24 日晚間致本室主任，表

示他在辦公室發現乙個影印紙箱中放置茶葉和

酒瓶禮盒，林科長表示因該物品以影印紙箱包

裝，誤以為是廠商陳報的設計書等文件，故遲

至 10 月 24 日才開啟並發現內含禮盒，經詢係

耀○營造有限公司於數天前送至渠辦公室。 

該紙箱和禮盒經本室檢查外觀，紙

箱內除放置 2 盒茶葉、1 盒酒盒和

防撞用報紙團外並無其他物品，粗

估各個禮盒價值為 500 元、酒盒

2730 元，共計 3730 元，本案業依

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登錄在案，並

通知廠商取回。 

22 本府水利局 民眾 106.10.3 
106/9/29 副局長辦公室收到一盒榮華月餅中

秋禮盒。 

1、該禮盒交由政風室於 106 年 10

月 3 日轉贈社福機構。 

2、依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登錄。 



編號 登錄機關 餽贈人 登錄日期 事件內容 處理情形 

23 本府水利局 鄭○○ 106.10.3 
106/9/29 副局長辦公室收到 A○○○○鄭○

○董事長致贈一盒微熱山丘中秋禮盒。 

1、電話聯繫 A○○○○黃○○小姐

於 106 年 10 月 2 日上午收回。 

2、依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登錄。 

24 本府水利局 鄭○○ 106.10.3 
艾○○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於 106 年 9 月

29 日贈送局長月餅禮盒作為中秋禮品。 

業依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登錄在

案，本室 106 年 10 月 3 日轉贈社

福機構。 

25 
本市七股區

公所 

創○營造有限

公司 
106.10.3 

106 年 10 月 3 日下午約 3 點左右，創○營造

有限公司派員工送一箱共 4 盒禮坊公益月餅至

本課。因農建課課長與廠商間有職務上利害關

係，為本所工程得標廠商之一，不宜收受，於

當日即向政風室登錄。 

1、因農業及建設課課長與廠商有職

務上利害關係，原則上非屬公務

員廉政倫理規範第4點得受贈之

情形，又此禮盒1盒為市價1000

元，超過可收受金額 500 元，爰

建議轉贈慈善單位。本室已於 3

日轉贈臺南市北○區家○福利

服務中心社工交由需要之民眾。 

2、依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登錄。 

 


